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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本要點依據「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學生獎助學金作業要點」訂定之。 

第二條、獎助學金發給之名額及金額，端視本校每年核撥本系之獎助學金總金

額，由系務會議開會決定之。 

第三條、獎助學金之申請於每學年度本系接到學生事務處正式核定通知後公布

實施，並於公告日起一個半月之內審核完成。 

第四條、獎助學金之審核依下列優先次序進行，不得重複獎助： 

1.家庭經濟確有困難者：需有具體事實，合乎本條件者優先獎助。 

2.專案計畫補助：舉凡「編輯計畫」或「戲劇表演計畫」皆可提出申

請。團體計畫優先考慮，申請時須提企劃案。獎助金額視前項所餘

金額之多寡，審查之後擇優核給，專案計畫獲得獎助之團體或個人，

並須於規定時間內提出或發表執行成果。 

3.擁有優異研究或創作成果者：成果已發表或受肯定者優先考慮。 

4.參加校內外比賽表現優異者。 

5.具有協助系務之特殊專長者：其專長類別視該學年度本系之需要而

定。 

第五條、通過獎助者得依本系之需要提供部分時間之服務。 

第六條、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報學生事務處核備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